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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文件
鲁政院〔2020〕229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政法学院

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项目暂行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项目暂行实施办法》已

经第 20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东政法学院

2020 年12 月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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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

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项目暂行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

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[2013]1 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研究生教

育交流，活跃研究生学术思想，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，提高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结合研究生培养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项目范围及认定

1.学术交流项目主要包括国内本学科领域较高级别、具有重

要影响力的学术会议，国内知名大学组织的研究生暑期学校，赴

国内知名高校访学及短期交流，参加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

新创业大赛、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等由教育部或行业协

会主办并经研究生处认定的学术竞赛。

2.研究生赴国内高校访学及短期交流所修课程，可纳入本人

培养计划，认定其相应学分。

二、申请条件与流程

1.申请参加学术交流项目的研究生，应为我校全日制研究生，

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良好的科研素质及学术发展潜力，专业基

础扎实，未延期毕业。

2.申请参加学术交流项目（国内学术会议及学科竞赛除外）

的研究生需向研究生处提交《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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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请表》、所申请项目的邀请函或文件等材料。

3.研究生处组织评审小组，对所申请的项目进行评审立项，

并将立项结果进行公示。

4.优先支持向与我校有实质性交流合作关系或签署实质性

合作协议的国（境）内高校派出研究生。

三、管理及考核

1.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项目派出前要履行请假手续，征得导

师、培养学院及研究生处同意。

2.研究生派出前由相关单位对其进行培训，加强国家安全意

识、保密意识等及人身安全、心理适应能力等内容的教育，指导

帮助办理相关手续。派出后，要定期保持联系，协同导师加强对

研究生的指导。

3.研究生在学术交流期间，所修学分符合学分互认要求的可

认定学分，未进行课程学习或不符合学分互认要求的返校后要补

修应学课程，组织专业实习。原则上研究生开题、中期考核、论

文答辩等不予推迟。

4.研究生回校后，研究生处组织对学术交流情况进行考核。

研究生应撰写交流体会，全面总结参加项目期间的政治思想状况、

学习经历、参加相关活动情况、取得的科研成果等。立项后未执 行

的项目取消下一次的申请资格；执行过程中问题较多的项目取 消资

助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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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研究生不得自行延长或缩短学术交流期限，因故需提前或

延期的，应提前向研究生处提出书面申请。

四、资助申请及流程

1.研究生申请项目资助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参加学术会议：

（1）须获得本人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论文被学术会议录用的

正式通知；

（2）须在会议上作列入会议议程的口头报告。

参加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：

（1）须成为暑期学校的正式学员；

（2）须通过暑期学校的课程考核，获得学分。

参加学科竞赛或访学活动：

（1）须取得学科竞赛的获奖证明；

（2）须提供学术活动内容概述，导师意见及培养单位意见。

2.凡符合申请资助条件的研究生需准备会议邀请函及录用

通知或报告证明、录取通知、赛事举办通知及获奖证明、访学邀 请

及学习安排、内容等，于项目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研究生

处。

3.研究生处组织对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资助结果，进行公示。

五、资助标准及报销

1.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项目符合资助条件的，资助一次往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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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费。

2.确定为资助项目的，研究生可持相关证明和票据按照学校

财务规定办理报销事宜。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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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东政法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4日印发

校对：孙学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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